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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女士：

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身體檢查 )規例》

本人謹代表香港社會醫學學會 (即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創辦

學院 )修函貴會，申明本會原則上支持上述擬議規例。

要保障須接觸危害性物質或物理介質的工人的健康，擬議的

立法管制必不可少。工人有必要接受身體檢查，才能及早查明有否因

接觸危害性物質或物理介質而健康受損，並能及早治療職業病，防止

病情惡化。當局繼而可採取補救措施 (包括環境衛生措施及個人防護措

施 )，以防工人進一步接觸危害性物質或物理介質，並保障工人的健康。

聘請曾接受職業醫學訓練的醫生負責進行身體檢查，並就工人的健康

提供適當意見，亦非常重要，這樣做可確保該計劃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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